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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團體計劃 

申請清單 
 

 

 

在提交主申請表格時，請檢查本清單列出的以下文件，以確保申請能及時處理。 

□ 僱主已簽署的主申請表格正本 

□ 如果涉及保險經紀，請填寫主申請表格的第10節。 

□ 最近的州季度薪金稅表 (DE9C) 的副本（每1頁）。 

 ○ 請使用以下代碼在 DE9C 上註明每位僱員的身份： 

T 已離職（包括離職日期） 

E 合格及已投保 

W 合格及豁免投保 

S 季節性 

PT 兼職 

WP 等待期（包括入職日期） 

TEMP 臨時僱員 

○ 目前還未在DE9C出現的所有員工，我們需要他們最新薪金證明之副本。 

○ 勞工保險證明。 

○ 如果企業的成立時間不足以獲得 DE9C，則可能會呈交6週的薪金單，包括預扣稅。 

□ 現有健康計劃的最新賬單之副本（每1頁）。（如適用） 

出現在最新賬單上的已離職達90 日或以上之員工，他們需要填寫 COBRA 申請或豁免表格，以便核

對他們是否合資格繼續或拒絕保障。 

□ 所有符合條件的員工已填妥並簽署的保障申請/豁免表格。 

□ 如任何僱員已持有聯邦保健作為主要保障，我們需要他們的聯邦保健卡副本，以便核對他們 A 及 B 部分

的資格。 

□ 支付 CCHP 的首月保費支票。 

呈交填妥的表格及首月保費支票：

 

郵寄 

CCHP Sales Department  
445 Grant Avenue, Suite 700 
San Francisco, CA 94108 

 

或   轉交給您的保險代理人/經紀

如果您需要協助，請致電 1-888-371-3060 聯絡營業部。 

請保留一份申請表副本以作記錄 

感謝您選擇 Balance by CCHP 作為您的公司團體保障。此清單將助您收集並呈交所需文件，保障方可生

效。所有新申請資料必須符合僱主團體保險申請資格。公司團體必須證明成立已達6星期，及其中至少1位僱

員每週平均工作達30小時或以上。擁有 1-100 位全職僱員的公司合資格參加小型公司團體計劃，而擁有100

位以上僱員的公司將可參加大型公司團體計劃。如果小型公司團體持續符合加州法規下之小型公司團體定義

時，保障將可獲得批核及續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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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獨資企業: 

○ 最近的C報稅表（1040表格），或 

○ 加州營業執照，或 

○ 企業使用名稱聲明（如適用） 
 

□ 合夥企業: 

○ 適用於所有註冊合夥人的K-1報稅表（1065表格），或 

○ 每位合夥人已簽署的合夥協議，及僱主身份識別號碼信件 

□ 股份有限公司: 

○ S-Corps： K-1報稅表 (1120S表格)，適用於所有註冊持有人/要員。 

○ C-Corps： 1120報稅表（第1 -2 頁），包括「附表 E」 

○ 負責人申報表（LLC-12 表格） 

□ 有限責任公司: 

○ 所有經理/成員/各方簽署的有限公司協議或適用的報稅表副本（根據S-Corp、合夥企業或獨資企

業指南而成立有限責任公司之方式），或 

○ 負責人申報表（LLC-12 表格） 

新/初創企業 

除成立時間除外，新/初創企業通常可以滿足所有核保要求。CCHP將考慮成立已達6星期的公司團體，但保

留將保障生效日延遲至符合加州法規下之小型公司團體定義的權利。要獲得新/初創企業的批准，可能需要滿

足以下內容： 

■ 薪金記錄或有關文件，顯示該企業的成立時間。這些記錄必須顯示保障生效日期前的12星期已持續出

現，並在整段時期出現一位或多位符合條件的僱員。薪金記錄必須包括所有時間的每1頁並列出以下

內容： 

o 公司名稱； 

o 公司類型（見上文）； 

o 支付日期；及 

o 員工姓名、薪金支出、預扣稅款及總計數目 

■ 個人薪金單據、估計薪金單據、薪金摘要或手寫單據，並不被視為可接受之證明文件。 

 

 擁有權/公司結構證明: 

此文件用作驗證新客戶均是正在營運的合法團體，及驗證僱主、管理人員或合作夥伴，是否積極從事業務

以決定保障資格。CCHP可能會進行網上搜索以檢視有關文件。若搜索結果有異，CCHP可能拒絕有關申

請。此要求適用於任何規模的公司團體。 

 

合夥企業及獨資企業（個人及夫妻） 

企業的薪金表格上必須顯示最少1位 DE9C僱員。 

o 合夥企業的僱員只包括合夥人並不符合公司團體計劃的資格 

o 合夥企業的僱員只包括合夥人及/或合夥人的配偶並不符合公司團體計劃的資格 

o 獨資企業的僱員只包括企業持有人並不符合公司團體計劃的資格 

o 獨資企業的僱員只包括企業持有人及/或企業持有人的配偶並不符合公司團體計劃

的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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